
法規名稱：

限制合格廠商再申請級別認證及廠商所屬人員再任職期間作業要點 (民國 110 年 07 月
01 日 公發布)

1 一、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合格廠商經限制一定期間內不得再申

    請級別認證，及不得擔任其餘合格廠商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以下簡稱廠商所屬人員），再申請級別認證或再擔任

    其餘廠商所屬人員之作業，特訂本要點。

2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申請級別認證：指廠商經本部發給合格證明後，因廠商所屬人員

      有國防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或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之情形，並經廢止合格證明者，於限制期間屆滿後向本部辦理級

      別認證再申請之作業。

（二）限制再任職：指廠商所屬人員有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之情形者，經
      本部限制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其餘廠商所屬人員。

3 三、合格廠商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曾犯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各款之罪，且經

    本部廢止合格證明者，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限制期間如下：

（一）經判決有期徒刑未滿三年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或未准易科罰金、

      易服社會勞動者，限制一年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
（二）經判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未滿五年確定者，限制二年不得再申請

      級別認證。

（三）經判決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未滿七年確定者，限制三年不得再申請

      級別認證。

（四）經判決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未滿十年確定者，限制四年不得再申請
      級別認證。

（五）經判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確定者，限制五年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

    本部認定合格廠商之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曾有或於僱用期間有本

    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情形，且經本部廢止合格證明者，不得再申請級

    別認證限制期間如下：
（一）經判決有期徒刑未滿五年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或未准易科罰金、

      易服社會勞動者，限制一年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

（二）經判決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未滿七年確定者，限制二年不得再申請

      級別認證。

（三）經判決有期徒刑七年以上確定者，限制三年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
    未經核准輸出列管軍品、技術、文書圖表情事者，限制其三年不得申

    請級別認證。

    合格廠商所屬人員曾有或於僱用期間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情形者

    ，限制再任職期間之基準如下：
（一）經判決有期徒刑未滿十年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或未准易科罰金、

      易服社會勞動者，於服刑期滿後，限制一年不得擔任其他廠商所屬

      人員。

（二）經判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確定者，於服刑期滿後，限制二年不得擔

      任其他廠商所屬人員。

4 四、廠商所屬人員曾有或於僱用期間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情形，且經

    本部廢止合格證明，並限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再申請級別認證者，符

    合下列條件時，得向主管機關再申請級別認證：

（一）經廢止合格證明後之限制再申請級別認證期間已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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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本部限制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其他廠商所屬人員之情形，其限制

      期間已屆滿。

5 五、合格廠商未經本部核准輸出列管軍品或其研發、產製、維修相關技術
    、文書圖表，經本部限制一定期間不得申請級別認證者，於限制期間

    屆滿後，得向本部再申請級別認證。

6 六、廠商依前點規定向本部辦理再申請級別認證，應依列管軍品廠商資格

    級別認證辦法規定提供相關申請文件，重新申請級別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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